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09日表49-3-1(108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

分位別

3022867228011424876267004638783第1分位

5683569699818126489470034638783第2分位

97455012999021314347043600153478638783第3分位

157614316892537235467354552991593638783第4分位

29436882389322276543273540001929132638783第5分位

44534643042481404943866648003239887638782第6分位

650492737454710001799324773005341953638782第7分位

104714664769623741375106893103009966739638782第8分位

19019094550637103548881773012160022865234638782第9分位

805683625882103745042455134949911581071198364219638782第10分位

127382335300172939399740971955032183311232428522746387825合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09日表49-3-1(108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60318012665506320747369121483142360 5585第1分位 0

583046291427525334118320227259622110 8582第2分位 0

752998592042747331964108664017125532944275 15244第3分位 5

79301869258701632445640670856964406117134614 15679第4分位 43

9525959137855183585985462513757103643218510222 28358第5分位 86

14323598950623133772756467518042158945919882659 43287第6分位 327

2772188166600389386881107798238322309975221241164 98659第7分位 1189

4952133858591370382996203935311643503842249811369 231990第8分位 5313

1141243683100608363343683673774629070773423077511106 743857第9分位 34098

41693386081007355217139036195581076391732184404790034113 9675265第10分位 2207298

65922734441508967713322793447639825335818957935719079545852 10866506合    計 2248359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